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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3_80_8A_c47_595957.htm 第三节 合伙企业法 一、合伙企

业法概述 (一)合伙企业的概念 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

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

业。 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合伙企业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

任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意有限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

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

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二)合伙企业的特征 与

其他企业组织相比，合伙企业具有以下特征： 1.从组织形式

上看，合伙企业是契约式组织。合伙企业的实质是一种合同

行为，它是依据联结合伙人之间合作关系的合伙合同确立下

来的。《合伙企业法》第四条规定：“合伙协议应当依法由

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在合伙企业中，

合伙协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合伙人必须依照合伙协议出

资、执行事务、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因此合伙企业是契约

式企业，它不具有法人资格。 2.从责任形态上看，普通合伙

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

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虽然合伙企

业债务不同于合伙人个人债务，但是，当合伙企业的财产不

足以清偿企业债务时，各普通合伙人有义务以其出资之外的

个人财产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合伙企业区别于有限



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组织的最

基本的特征。如果部分普通合伙人代为清偿了债务，便取得

代位求偿权，可以依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其他普通合伙人追

偿其多分担的部分。 3.从人员结构上看，合伙企业人员结构

相对稳定，普通合伙人变动不自由。由于普通合伙人享有与

企业经营管理有关的权限，并且对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所产生

的债务负连带责任，这就决定了普通合伙人的所有权与经营

权联系紧密，企业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普通

合伙人的变动对于其他合伙人甚至企业的债权人都是非常重

要的问题，因此法律对普通合伙人的变动有着严格的限制。

这也体现出合伙企业的人合性特征。 (三)合伙企业法的概念 

合伙企业法是调整合伙企业在设立、变更和终止，以及企业

内部生产经营与组织领导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为规范合伙企业的组织和行为，正确调整合伙企业

与国家、合伙企业与第三人、合伙企业与合伙人、合伙人与

合伙人等主体之问的各种关系，我国在1987年1月1日开始施

行的《民法通则》中就确立了我国个人合伙的法律制度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自1997年8月1日起施行

。该法经过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于2007年6

月1日起施行。该法是调整合伙企业关系的一部主要法律，对

完善我国企业方面的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